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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5〕102 号

申请人：刘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吕良涛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刘某反映工龄认定问题的

行政答复》（以下简称“行政答复”），于 2025 年 9 月 12 日向本

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9 月 19 日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 1985 年 12 月至 1992 年 10 月这段时间缴

纳了养老保险，有发票为证。但被申请人却认为认定了连续工龄

才能承认该阶段缴纳的养老保险。申请人的工龄从 1985 年 12 月

开始计算是湖滨区劳动人事局依据豫发文件认定的，且基层人社

部门就有认定工龄的行政职权。被申请人不予认定上述期间的社

保缴纳问题没有依据，应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答复，责

令其重新核实申请人的退休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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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答复事实清楚，政策

依据充分。（一）事实依据。经调查，申请人于 1985 年 12 月至

1986 年 12 月在某乡政府工作（临时工）；1986 年 12 月至 1992

年 10 月在某区法院（某法庭）工作（临时工）；1992 年 11 月

在三门峡市某公司招工（劳动人事部门意见为湖滨区劳动人事

局）。1992 年 11 月办理工龄认定手续，工龄从 1985 年 12 月开

始计算（审批单位为湖滨区劳动人事局），并在当月补缴了 1985

年 12 月到 1992 年 12 月的养老保险金，单位及个人部分共计

1244.4 元。（二）政策依据。1.《河南省工资制度改革领导小组

河南省劳动人事厅关于计算工作年限和计发工龄津贴一些具体

问题的解答》（豫劳人老字〔1986〕2 号）第十六条规定：“国
家机关、人民团体、民主党派和国营企业、事业单位使用的计划

内临时工、合同工、亦工亦农等临时性的工作人员，被录用、招

工、招干，其最后一次在本单位当临时工、合同工的时间，可以

与被录用、招工、招干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工作年限”。2.
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参保人员退休手续办理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豫人社养老

〔2013〕43 号）第二条规定：“参保人员退休手续由基本养老保

险行政部门会同经办机构办理，双方通过联合办公等形式共同审

查申请退休人员的档案材料，实行一站式服务。”第八条规定：“参
保人员提前退休（包括特殊工种退休、病退），按基本养老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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隶属关系分别由省或省辖市办理。”（三）认定结论。申请人 1992

年 11 月在三门峡市某公司招工，招工前从事临时工的两个单位

均不是其招工单位，不符合豫劳人老字〔1986〕2 号文件精神。

虽然湖滨区劳动人事局 1992 年 11 月办理工龄认定手续，认定其

工龄从 1985 年 12 月开始计算。但在申请人办理退休手续以及随

后的多次反映中，均不能提交湖滨区劳动人事局当时的认定政策

依据，且被申请人根据豫人社养老〔2013〕43 号文件规定，负

责审查退休人员档案，对档案中不符合国家政策的认定，应当不

予认定。为此，2017 年 12 月，被申请人在办理申请人因病提前

退休审批手续时认定其参加工作时间只能从招工时间 1992年 11

月算起。据此，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8 月 17 日作出的行政答复符

合政策规定。二、补缴养老保险费的处理。申请人招工前从事临

时工的时间应由湖滨区人社局按照有关政策规定重新审查认定，

并按照新的认定结果处理其工龄问题。如不予认定招工前的工

龄，则其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原收费单位依规退返。综上所

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答复事实清楚，政策依据充分，认定准

确，请求依法予以维持。

经查：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关于其工龄认定及退休待遇核

算的信访处理意见，依法申请信访复查。三门峡市信访事项复查

复核委员会经复查，撤销了被申请人作出的信访处理意见，并要

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出的异议作出行政答复。被申请人据此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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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8 月 18 日作出案涉行政答复，主要内容为：2017 年 12

月，您在市人社局办理提前退休审批手续时，市人社局根据您的

档案记载，认定招工单位和干临时工单位不是同一单位，根据《关

于计算工作年限和计发工龄津贴一些具体问题的解答》（豫劳人

老字〔1986〕2 号）文件第十六条规定，连续工龄从 1985 年 12

月计算不符合相关政策。2017 年 12 月市人社局在办理您的退休

审批手续时认定其参加工作时间只能从招工时间 1992年 11月算

起，并告知申请人法律救济途径。申请人对该行政答复不服，向

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另查，申请人档案记载显示，申请人于 1985 年 12 月至 1986

年 12 月在某乡政府担任临时工，1986 年 12 月至 1992 年 10 月

在某区法院（某法庭）担任临时工。1992 年 11 月，经湖滨区劳

动人事局同意，申请人被选招为三门峡市某公司合同制工人。同

年 11 月，湖滨区劳动人事局为其办理工龄认定手续，同意其工

龄从 1985 年 12 月开始计算。申请人补缴了 1985 年 12 月至 1992

年 12 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共计 1244.4 元（含单位及个人部分）。

2017 年 12 月，申请人办理提前退休手续并核算了退休待遇，申

请人在“本人退休（退职）申请”栏中，手写“本人申请病退休，

自愿从 1992 年 11 月起计算工龄”，并在本人签名处签字按手印。

申请人提前退休手续经三门峡市湖滨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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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湖滨区社会养老保险中心审核

盖章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

改革的通知》（国发〔1995〕6 号）及后续配套政策，我国建立

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。

《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

函》（劳社厅函〔2002〕323 号）明确:“对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

临时工，转为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的，其最后一次在本企业从事

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与被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可

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。”《河南省工资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河南省

劳动人事厅关于计算工作年限和计发工龄津贴一些具体问题的

解答》（豫劳人老字〔1986〕2 号）第十六项亦规定，临时工、

合同工等人员被录用、招工后，其最后一次在本单位担任临时工

的时间可与招录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工作年限。此外，《河

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改革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金计发办法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豫劳社养老〔2006〕26 号）

明确，参保人员缴费年限包括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，其

中视同缴费年限指建立个人账户前符合国家及本省政策规定的

连续工龄。退休待遇核算需以缴费年限为依据。本案中，申请人

1985 年 12 月至 1992 年 10 月先后在某乡政府、某区法院从事临

时工工作，而后被招收为合同制工人的单位是某公司。申请人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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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工工作单位与其后被招工的单位并非同一企业，不符合上述政

策中“最后一次在本企业从事临时工工作”的情形。因此，被申请

人依据相关规定，对申请人该段临时工工作时间不予认定为连续

工龄，具有政策依据。且申请人在 2017 年办理提前退休手续时

手写“本人申请病退休，自愿从 1992 年 11 月起计算工龄”，并签

字按手印，表明申请人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已自愿认定其工龄从

1992 年 11 月起算，应视为其对工龄认定结果的认可。因申请人

担任临时工的期间无法认定为连续工龄，该时间段也不能认定为

视同缴费年限，被申请人根据上述情况作出的案涉行政答复并无

不当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8 月 18 日作出的《关于刘某反映工

龄认定问题的行政答复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12 月 18 日


